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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技术规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竹林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经济树种，在固碳

增汇、生态防护、林下经济及乡村产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。

传统竹林长势监测以人工实地踏查、样地实测为主，存在效率

低、成本高、覆盖范围有限、数据精度不足等问题，难以满足

大面积、常态化、高精度监测需求。

随着智慧林业的快速发展，无人机遥感技术已成为竹林长

势监测的重要手段。近年来，浙江省内多地已开展无人机竹林

监测试点，在竹林株高、郁闭度、植被覆盖度等指标监测上取

得了一定成效，但产业应用中仍存在突出问题：设备选型缺乏

统一标准，传感器参数、飞行平台性能参差不齐；作业流程不

规范，航高、重叠度、航线规划等参数随意性大；数据处理方

法不统一，影像拼接、辐射校正、指标计算缺乏统一算法；成

果质量难以评估，不同单位、不同批次的监测数据缺乏可比性，

无法形成区域级竹林长势连续监测数据集，严重制约了无人机

技术在竹林监测领域的规模化、标准化应用。

农业农村部《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8 年）》

明确要求推进作物长势一体化监测网络建设；《“十四五” 林

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》提出构建 “天上看、地上查、网络传”

的林草资源综合监测体系，为竹林智慧监测指明了方向。

为落实国家与省级智慧林业建设要求，解决竹林无人机监

测无标准可依、操作不规范、数据不互通等行业共性问题，推

动无人机遥感技术在竹林监测领域规范化、标准化、规模化应

用，全面提升竹林资源监测效率与管理水平，助力浙江省竹林

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团体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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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标准制定工作概况

1.项目来源

本标准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提出并归口，列入学会

团体标准制定计划。项目编号：

2.标准起草单位和起草人

负责起草单位：浙江创基电子有限公司、永康市林业技术

和种苗推广站、永康市质量技术监测研究院、永康市农业技术

推广中心、莲都区植保站。

主要起草人：金攀、陈品、方建飞、应朝纲、孙海涛、孙

彬、陈健锋、季俊、王寅。

3.标准的研究、起草过程

起草组在制定标准时力求科学性、可操作性，充分参考国

内、省内外相关标准，在对现有竹林监测相关文件、政策、标

准要求进行充分调查研究，在听取有关人员及业内人士意见的

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经过综合分析，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，

最终确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。

标准起草工作组在标准起草期间主要开展工作情况如下：

3.1 确定标准起草人员和制定工作计划

确定标准起草工作小组，明确了金攀、陈品、方建飞、应朝

纲、孙海涛、孙彬、陈健锋、季俊、王寅等为标准起草人员。

同时，编制工作计划，明确工作步骤和人员分工及完成标准起

草的时间表。

3.2 标准稿的起草

2025 年 12 月立项后即着手收集相关标准，共收集了国家

标准、团体标准、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共 10 余项，重点梳理

了低空航摄、遥感数据处理、林业监测等相关技术规范；2026 年

1 月起，标准起草人员赴永康竹林主产区开展实地走访调研，

采集竹林生长节律、地形条件、作业环境等基础数据，形成了

《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技术规程》标准初稿；2 月—4 月期间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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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召开标准起草小组会议讨论修改，其间赴浙江创基电子有限

公司、永康市林业技术和种苗推广站等单位，请教相关专家，

并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。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标准根据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实际，在遵循国家有关法律、

法规、政策前提下，规范竹林无人机监测全流程技术要求。制

订本标准以科学、客观、合理、适用为原则，通过统一技术口

径，提升竹林监测效率与精度，提高竹林资源管理水平，助力

林业产业提质增效。

1.本标准的编写主要遵循了以下原则：

——严格按照 GB/T 1.1-2020 的要求进行编写。在编制过程

中遵循“针对性、先进性、实用性、统一性、规范性”的原则。

—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所有要求符合国家、行业相关标

准规定，结合浙江省竹林资源与无人机监测特点。

2.主要内容的依据

—— 依据 GB/T 14950-2009《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》，规

范遥感相关术语定义；

—— 依据 GB/T 39612-2020《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

范》，确定影像数据获取与预处理流程；

—— 依据 CH/Z 3001-2010《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

求》，明确无人机监测安全作业规范；

—— 依据 CH/T 3005-2021《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》，

确定影像航向重叠、旁向重叠要求；

—— 依据 NY/T 4151-2022《农业遥感监测无人机影像预

处理技术规范》，规范影像辐射校正、几何校正等流程；

—— 依据《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8 年）》、

《“十四五”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》政策要求，确立竹林长

势精准监测、智慧化管理方向；

—— 调研走访竹林主产区与无人机监测试点，结合竹笋期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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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竹期、成竹期生长规律，确定监测周期、监测指标与计算方

法，明确了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技术规程从前期准备、监测实

施、灾害调查到成果总结的全流程技术要点；

—— 通过现场飞行试验与数据验证，确定无人机、传感器、

辐射定标板等设备性能参数；

依据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。

本标准所有要求在符合相应的国家、行业、地方标准和相

关法律、法规要求基础上，遵循“科学、客观、合理、适用”

原则，并结合浙江省竹林长势的特点和实际需求编制。

四、标准的主要内容、技术论证与效果

（本标准为首次制定，不涉及新旧标准对比）

（一）标准的主要内容

本标准围绕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全流程，确立了作业准备、

作业监测、遥感数据获取与处理、监测方法、作业后维护、长

势报告六大核心技术模块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作业准备要求：明确监测区域、无人机、传感器、辐射定

标板、作业人员、作业环境及安全作业的具体要求与性能指标。

作业监测要求：规定设备安装调试、监测指标（高度、郁

闭度、植被覆盖度、胸径、种类）、监测周期与时间、监测点

布设、监测重叠度等技术要求。

遥感数据获取与处理：确定影像预处理流程，包括数据导

出、镜头校准、反射率校准、大气校正、几何校正、辐射校正、

影像拼接等步骤。

监测方法：给出竹林郁闭度、植被覆盖度、植株高度、胸

径、种类等关键指标的实测方法与计算公式，明确飞行高度、

拍摄角度、数据解算方式。

作业后维护与保养：规定航拍记录、设备收纳、电池管理

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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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势遥感监测报告：规范报告结构、要素组成、表格样式

及输出格式。

（二）关键技术论证

设备与性能参数论证本标准规定无人机有效载荷≥2 kg、

续航≥16 min、悬停精度≤0.2 m，传感器地面分辨率≥10

cm/pixel，可满足竹林精细监测需求；辐射定标板、激光雷达、

多光谱/高光谱传感器配置合理，经试验验证可保证数据稳定性

与准确性。

监测方法与公式论证标准中郁闭度、植被覆盖度、冠层高

度、胸径等计算公式均来自遥感与林业监测通用成熟算法，与

地面实测数据一致性高、误差小，符合竹林监测实际应用场景。

作业与安全要求论证监测时段、风力条件、飞行高度、重

叠度等要求参照 CH/Z 3001-2010、CH/T 3005-2021 等国家与

行业标准制定，安全性高、可操作性强，适合基层推广使用。

（三）预期实施效果

本标准实施后，可统一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的作业流程、

技术参数、计算方法与成果格式，解决监测不规范、数据不可

比、成果不统一等问题，显著提高竹林监测效率与精度。同时

可为竹林资源管理、长势评价、灾害监测、碳汇计量提供标准

化技术支撑，推动无人机监测技术在竹林领域规模化、规范化

应用，提升智慧林业建设水平。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序及水平的简要说明

经检索，目前暂无直接针对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的国际标

准，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。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主要依据国内现行的低空航摄、遥

感数据处理、植被监测相关技术规范，并结合浙江省竹林资源

特点与行业实际应用需求进行编制。在竹林冠层高度反演、郁

闭度估算、植被覆盖度监测等关键技术环节，充分吸收了国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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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遥感领域的成熟经验与研究成果，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

同类技术先进水平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、适用性与可操作性。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、行业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严格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并参

考了以下国家、行业标准及规范性文件：

GB/T 1.1-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

的结构和起草规则

GB/T 14950--2009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

GB/T 32453--2015 卫星对地观测数据产品分类分级规

则

GB/T 30115--2013 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数产品规范

GB/T 39612--2020 低空数字航摄与数据处理规范

CH/Z 3001--2010 无人机航摄安全作业基本要求

CH/T 3005--2021 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范

NY/T 4151-2022 农业遥感监测无人机影像预处理技术

规范

MH/T 0017--1998 农业航空技术术语

《全国智慧农业行动计划（2024—2028年）》[Z].农业农

村部.2024

《“十四五”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》[Z].国家林业和草

原局.2021

本标准所有条款均符合上述法律、法规和国家、行业标准

的要求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国家、行业标准协调一致，无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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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矛盾，是对现有相关标准在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领域的细化

和补充。

七、标准实施建议

建议由牵头单位统筹组织，联合各起草单位开展宣贯培训，

指导相关单位按标准开展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作业；同时依托

试点场景推进标准落地，及时收集应用反馈并动态优化，确保

标准有效支撑智慧林业监测体系建设，推动无人机技术在竹林

监测领域的规范化、规模化应用。

八、标准编制过程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

该标准制订过程中，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

九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

《竹林长势无人机监测技术规程》编制小组

2026 年 4 月 20 日


